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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提供教師之中學、小學、幼兒園之實際教學經驗，並鼓勵教師進行相關

教學研究與實驗，以提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 「臨床教學」之實施，係由本校遴選專任教師，安排至本校附屬高級中學、附

屬啟聰學校、附設實驗小學、專業發展合作學校或特約國民中小學、特約幼兒

園，擔任教學工作。 
三、 臨床教學之教師人選，由各所、系依教學需要，負責遴荐，每學期至多二名，

以擔任與中學、小學、幼兒園教學有關課程之教師為原則，惟未具相關學校教

學經驗之各新進教師均應由所、系安排參與臨床教學。 
四、 各所、系擬參與臨床教學之教師，應於每學期結束前二週備妥臨床教學計劃向

所屬所、系提出申請。經所、系審查通過後簽會教務處、實習輔導處與人事室

後報請校長核定。 
五、 本校教務處將臨床教學教師名單與擬任教科目函請附屬高級中學、附屬啟聰學

校、附設實驗小學、專業發展合作學校或特約國民中小學、特約幼兒園同意。 
六、 本校教務處定期邀集各臨床教學教師與臨床學校之相關人員，共同商討臨床教

學之各項實施細節。 
七、 臨床教學教師得利用於臨床學校任教期間，在不影響臨床學校正常教學之原則

下，從事相關專題之研究與實驗工作。 
八、 臨床教學教師在臨床學校任教時間為一學期或一學年，必要時至多能延長至二

學年。在擔任臨床教學期間，應遵守臨床學校之各項規定。臨床學校校長得視

需要，指定該校教師擔任諮詢人員，提供經驗與協助。 
九、 臨床教學在臨床學校任教，視同在本校教學，每週授課時數得抵計本校應授課

時數，惟以四小時為限。 
十、 臨床教學教師在臨床學校每週授課時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擔任科任教師按每週實際授課分鐘總數，除以五○，即為授課時數(餘數超  

過三○分鐘，以一小時計)，可抵計本校應授課時數，其超出時數，得支領

超支鐘點費，但以四小時為限。 
    (二) 擔任幼兒園教師按實際授課時數，其超出時數，得支領超支鐘點費，但以

四小時為限。 
十一、臨床教學實施期滿，各臨床教學教師應提出臨床教學報告，或由所、系安排舉

辦發表會報告臨床教學心得。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